
[bookmark: _GoBack]開南大學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修讀申請表
	學號
	
	姓名
	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系所名稱年級班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年級      班

	申請/更換學分學程
	申請修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分學程
原修讀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學分學程申請取消修讀
(申請修讀學分學程必填，原修讀學分學程於申請更換時填寫，若無需更換請空白)

	聯絡電話
	

	注意事項：
1. 凡擬修讀學分學程者，須於本校公告之期間內提出申請。
2. 依「開南大學跨領域學習實施辦法」第三條：
本辦法實施對象為適用111學年度(含)起課程規劃表之本校大學日間部學生(111及112 學年度不含境外學生及國際榮譽學程本籍學生；113 學年度(含)起不含應用華語學系及國際榮譽學程學生)，必須於修業年限屆滿前，至少修習完成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、輔系或雙主修。
3. 依「開南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辦法」第三條：
一、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：
各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為十二學分，學生修習學程之科目，至少應有六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（含雙主修）、輔系或其他學程之必修或選修學分。
4. 申請流程：詳細填妥本表→送所屬學系同意簽核
5. 相關未盡事宜，悉依「開南大學學生修讀學分學程辦法」、「開南大學跨領域學習實施辦法」及各學程設置單位之規定辦理。
我已詳讀注意事項並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

	系主任
簽核暨審查意見
	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□ 通過   □ 不通過，審查意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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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1至114學年度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】
	重點跨領域學分學程名稱
	主辦單位
協辦單位

	中小企業創業學分學程
	企業與創業管理學系
應用英語學系/資訊傳播學系/法律學系

	國際商管經貿跨領域全英語學分學程
	商學院國際榮譽學士學位學程
應用英語學系

	空服員培訓學分學程
	空運管理學系
應用英語學系/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/應用日語學系

	國際領隊導遊人才培訓跨領域學分學程
	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
應用日語學系/應用英語學系/應用華語學系

	敦謙智慧服務跨領域學分學程
	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
資訊管理學系

	國際餐旅菁英跨領域學分學程
	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
應用日語學系/應用英語學系

	日韓影視文創跨領域學分學程
	電影與創意媒體學系
資訊管理學系/資訊傳播學系/應用日語學系/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/國際企業學系

	設計與傳播產業創業與就業跨領域學分學程
	資訊傳播學系
資訊管理學系/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/應用日語學系/應用英語學系/

	人工智慧應用跨領域學分學程
	資訊管理學系
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/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

	資訊安全跨領域學分學程
	資訊管理學系
資訊傳播學系/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/國際物流與運輸管理學系

	商務英語應用學分學程
	應用英語學系
企業與創業管理學系

	食品安全、餐飲與健康跨領域學分學程
	保健營養學系
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/國際企業學系

	智慧健康學分學程
	健康產業管理學系
資訊管理學系/休閒事業管理學系/國際企業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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